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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依法務部司法官學院司法官學員學業成績考查要點第八點規定訂定

之。 

二、 申請複查成績，應於該科成績公布或接獲通知之次日起三日內，以書

面向教務組提出，逾期不予受理，並以一次為限。 

三、 教務組於收到複查成績之申請後，應於十五日內以書面查復，遇有特

殊原因不能如期查復時，得酌予延長，期間不得逾十五日，並應將其

原因以書面通知申請人。 

四、 申請複查成績，應依當事人請求，為提供查詢、閱覽、製給成績複製

本、補充或更正。但當事人不得要求重新評閱、提供參考答案及複印

試卷，亦不得要求告知命題講座、閱卷講座、口試講座之姓名及有關

資料。 

五、教務組複查成績，依下列規定處理： 

(一)擬判測驗、書類寫作考評或採用申論式（含簡答題）試題者，應調



出申請人之試卷，查對各題分數。 

(二)採用測驗式試題者，應重予核對答對題數及實得分數。 

(三)口試成績，應調出該科各講座評分表重新統計。 

六、 複查結果發現成績登記或核算錯誤時，應予主動更正或依當事人之請

求更正或補充之。 

    受理當事人請求更正或補充時，應於三十日內，為准駁之決定；必要

時，得予延長，延長之期間不得逾三十日，並應將其原因以書面通知

請求人。 


